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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5年6月9日，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杭州中

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美华东”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

核准签发的一项《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通知书编号：2025LP01513）,由中

美华东申报的一项评价0.3%罗氟司特泡沫（ZORYVE?）在脂溢性皮炎患者中有效

性和安全性的多中心、随机、双盲、赋形剂平行对照的III期临床试验申请获得批准，

现将有关详情公告如下：

一、药物基本信息

药物名称 0.3%罗氟司特泡沫

注册分类 5.1类

受理号 JXHL2500057

适应症 适用于9岁及以上脂溢性皮炎患者的局部治疗

申请事项 临床试验

申请人 Arcutis�Biotherapeutics�INC

注册代理机构 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

结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2025年3月26日受理的罗氟司特泡沫临床试验申请符合药品注

册的有关要求，同意开展临床试验。

二、该药物研发及注册情况

罗氟司特泡沫是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美华东与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Arcutis�

Biotherapeutics,� Inc.（NASDAQ:� ARQT）（以下简称“Arcutis” ）于2023年8月

签署合作协议引进的创新皮肤外用制剂产品，中美华东拥有该产品在大中华区（含

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及东南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缅

甸、文莱、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和越南）的独家许可，包括开发、注册、生产及商业

化权益（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3-061）。 罗氟司特

是一种磷酸二酯酶-4（PDE4）抑制剂。PDE4是一种细胞内酶，可增加促炎介质的生

成并减少抗炎介质的生成，抑制PDE4可减轻炎症反应。

0.3%罗氟司特泡沫（ZORYVE?）分别于2023年12月和2024年10月在美国和加

拿大获得药品监管部门批准， 用于治疗9岁及以上脂溢性皮炎患者的局部治疗；于

2025年5月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用于12岁及以上头皮和身体

银屑病患者的局部治疗。

罗氟司特的其他剂型，0.3%罗氟司特乳膏（ZORYVE?）于2022年7月获得美国

FDA批准，用于治疗12岁及以上患者的斑块状银屑病（包括间擦区域），于2023年

10月获FDA批准用于治疗6岁至11岁患者的斑块状银屑病；0.15%罗氟司特乳膏

（ZORYVE?）于2024年7月获得美国FDA批准，用于治疗6岁及以上患者的轻度至

中度特应性皮炎。 目前，Arcutis正在研发ZORYVE?乳膏（0.05%）用于治疗2-5岁

患者特应性皮炎。

此外，在国内，一项在6岁及以上轻度至中度特应性皮炎患者中评价0.15%罗氟

司特乳膏（ZORYVE?）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多中心、随机、双盲、赋形剂对照的Ⅲ期临

床研究与一项多中心、 随机、 双盲、 赋形剂对照的评价0.3%罗氟司特乳膏

（ZORYVE?） 治疗中国斑块状银屑病患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Ⅲ期临床研究均已

于2024年11月完成首例受试者入组及给药，国内临床正在稳步推进中。

2025年3月， 中美华东向CDE递交0.3%罗氟司特泡沫的临床试验申请获受理，

并于近日获得NMPA批准，同意本品开展临床试验。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脂溢性皮炎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其特征为红斑、鳞屑性斑块，通常

呈淡黄色、油性、湿润和/或油腻外观，累及皮脂腺丰富区域。 现有治疗疗效有限，或

存在较多其他不良反应或并发症，或超说明书使用，目前存在巨大未被满足的临床

需求。 罗氟司特泡沫在缓解脂溢性皮炎的关键症状和体征方面表现出显著疗效，此

外，它保持了良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其应用部位反应近80%的患者在第8周时达到

完全或接近完全清除。该产品是FDA二十多年来首个批准的具有新作用机制的脂溢

性皮炎外用药物，有望为脂溢性皮炎患者带来新的治疗选择。 罗氟司特泡沫采用独

特配方，是一种有效的水性保湿泡沫，适用于所有身体受影响的部位，包括毛发区

域，旨在克服传统乳膏和软膏的局限性，且用法为每日一次，与传统的激素类外用制

剂相比，没有长期使用时间的限制，极大提高了用药便利度和患者依从性。本次0.3%

罗氟司特泡沫（ZORYVE?）临床试验获批，是该系列产品研发进程中的重要里程

碑，将进一步提升公司在自身免疫领域和皮肤外用制剂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公司将

全力开展这款产品在中国的临床开发及注册工作，推动其尽早造福中国脂溢性皮炎

患者。

根据药品注册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药物在获得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后，尚需

完成后续临床试验并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评、审批通过后方可上市。 药品研发

存在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等特点，药物从临床试验到投产上市会受到技术、审批、

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临床试验进度及结果、未来产品市场竞争形势均存在不

确定性。 本次研发进展，对公司近期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积极推进药物研发进度，并根据研发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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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f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维维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维国贸” ），为维维食品饮

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维股份”或“公司” ）全资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为维维国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担保的债权本金不超过人民币9,6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实际为维维国

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5,000万元（不含本次）。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进展情况

为满足经营需求， 公司于2025年6月10日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签署了

《保证合同》， 对公司全资子公司维维国贸在该行申请的最高债权额9,600万元提供保证

担保，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三年。

（二）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5月9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5年度担

保额度的议案》，同意自该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公司及子公司为控股子

公司提供担保， 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4.5亿元。 具体内容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19

日、2025年5月10日披露的《维维股份关于预计2025年度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08）及《维维股份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18）。 本

次担保事项在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无须再次履行董事会或股东

大会审议程序。

上述担保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存在反担保的情形。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维维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749577805T

成立时间：2003年4月28日

注册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沪南路2218号西楼1815室

法定代表人：孟召永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国内贸易，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食品农产品、饲料的销售，食品流通，销售本公司投资方的自产产

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37,478.39万元、负债总额24,248.62万元、净资产13,

229.77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59,073.21万元、净利润3,195.06万元。 （2024年数据已经

审计）

截至2025年3月31日，资产总额39,322.61万元、负债总额25,856.98万元、净资产13,

465.63万元，2025年1-3月，营业收入16,954.09万元、净利润235.85万元，无影响被担保人

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 （2025年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与上市公司关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维维国贸90%股权，全资子公司维维乳

业有限公司持有维维国贸10%股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维维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分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金额：最高债权本金9,600万元

保证范围：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

费用。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

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

证/担保函项下，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分别计算。 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

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

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债务人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该笔主债务的保证期间按各期还

款义务分别计算，自每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

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债权人宣布任一笔主债务提前到期的，该笔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以其宣布的提前

到期日为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主要是为了保障公司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正常运作，有利于提高子公司融资

效率，降低融资成本，保障业务持续、稳健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被担保公司经营状况稳

定、资信状况良好，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可以及时掌

控其资信状况，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

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4月1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5年

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32,6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9.35%。 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32,600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9.35%， 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

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六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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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

增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制药/公司” ）控股股东辽宁方大集团

实业有限公司（简称“方大集团” ）一致行动人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

大钢铁/增持主体” ）计划自2024年12月11日起6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增持金额不少

于人民币7,5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

2.自2025年4月9日至2025年6月10日收盘期间，本次增持主体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增持公司股份14,629,9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1.0237%，合计

增持金额为7,500.4222万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成。

公司于近日收到方大钢铁《关于增持上市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现将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名称：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二）增持计划披露前，增持主体已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及比例：公司控股股东为方大集

团，直接持有公司329,068,713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3.03%，方大钢铁直接持有公司

443,231,44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1.01%，实际控制人方威直接持有公司12,189,13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85%。 方威间接持有方大集团99.20%股份，方大集团100%持有

方大钢铁股份，方大钢铁同方威、方大集团构成一致行动人，上述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的股

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54.89%。

（三）增持主体在2024年12月11日前12个月内未增持公司股份，亦未披露增持计划。

（四）增持主体在2024年12月11日前6个月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况。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增持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坚定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本着

共同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社会责任，提升公司市场价值。

（二）拟增持股份的金额：拟增持金额不少于人民币7,5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5,000

万元。

（三）增持价格：方大钢铁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并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

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四）实施期限：自2024年12月11日起6个月内，在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实施。

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如公司股票存在停牌情形的，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

（五）增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进行增持。

（六）资金来源：本次增持资金来源为方大钢铁自有资金和专项贷款。

（七）本次增持计划不基于增持主体的特定身份，如丧失相关身份时将继续实施本次

增持计划。

（八）锁定期安排：在增持期间、增持股份计划完成后6个月内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期

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九）承诺事项：方大钢铁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于上市公司股票买卖的相关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交易及短线交易等行为；

在上述实施期限内完成增持计划，并且在增持期间、增持股份计划完成后6个月内以及法律

法规规定的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三、增持计划实施情况

自2025年4月9日至2025年6月10日收盘期间，方大钢铁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合计增持公司股份14,629,9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1.0237%，合计增持金

额为7,500.4222万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成。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直接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增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增持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

公司

443,231,442 31.01% 457,861,342 32.04%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

公司

329,068,713 23.03% 329,068,713 23.03%

方威 12,189,130 0.85% 12,189,130 0.85%

合计 784,489,285 54.89% 799,119,185 55.92%

注：数据如有尾差系四舍五入导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

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化。

（三）本次增持主体的增持行为满足《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五）款

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五、律师核查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本次增持主体具备实施本次增

持的主体资格；本次增持符合《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五）款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情

形；公司已经就本次增持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一）《关于增持上市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二）《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

持公司股份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东北制药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

增持公司股份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

致：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就控股股东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集团” ）的一致行动

人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大钢铁/增持主体” ）增持公司股份（以下简

称“本次增持” ）的相关事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

号一一股份变动管理》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

就本法律意见，本所及本所律师作出如下声明：

1．本所及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

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按

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着审慎性及重要性原则对本次

增持有关的文件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

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

2．本所律师仅就本次增持相关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并不对本次增持相

关的会计、审计、财务顾问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 在本法律意见中涉及该等内容时，均为本

所律师在履行注意义务后，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报告所引述。

3．本法律意见仅依据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公司提供给本所的相关材料（包括但

不限于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口头或书面说明、承诺函或证明等）发表意见。 公司

已向本所及本所律师保证了其提供的相关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不存在任何隐

瞒、遗漏或者虚假记载，不存在误导之处；文件材料为扫描件、副本或复印件的，相关信息均

与正本或原件一致。

4．本法律意见仅供就本次增持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目的。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

见随其他材料一并披露。

本所律师根据法律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

神，对收购人所提供的相关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

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增持主体为方大钢铁。 方大钢铁成立于1959年5月5日，目前持

有 南 昌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核 发 的 《营 业 执 照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3601001583735790，注册资本为103533.900000万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颜建新，住所

为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东郊南钢路，经营范围为钢锭（坯）、生铁、模具、锡铁、钢板

（带）、硅铁、汽车弹簧及附件、水泥、石灰石、耐材、铁矿石冶炼、制造、加工；建筑安装、综合

性服务；人力搬运、装卸；园林绿化工程；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内贸易；

招待所、小型餐馆（限下属分支机构凭有效许可证经营）；货物运输代理；仓储服务；房屋租

赁（以上项目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需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一）方大钢铁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根据方大钢铁的说明与承诺，并经本所律师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深圳证券

交易所网站、中国裁判文书网、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

询平台网站、信用中国等网站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方大钢铁不存在《管理办

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1．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收购人最近3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收购人最近3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

形。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方大钢铁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公

司，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及其《公司章程》规定需予以终止或解散的情形，亦不存在《管理

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具备进行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增持的主要内容

（一）增持目的：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坚定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本着

共同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社会责任，提升公司市场价值。

（二）拟增持股份的金额：拟增持金额不少于人民币7,5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15,000

万元。

（三）增持价格：方大钢铁将基于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并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

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四）实施期限：自2024年12月11日起6个月内，在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实施。

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如公司股票存在停牌情形的，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

（五）增持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进行增持。

（六）资金来源：本次增持资金来源为方大钢铁自有资金和专项贷款。

（七）本次增持计划不基于增持主体的特定身份，如丧失相关身份时将继续实施本次

增持计划。

（八）锁定期安排：在增持期间、增持股份计划完成后6个月内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期

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九）承诺事项：方大钢铁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将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股票买卖的相关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交易及短

线交易等行为；在上述实施期限内完成增持计划，并且在增持期间、增持股份计划完成后6

个月内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三、本次增持的实施情况

自2025年4月9日至2025年6月10日收盘期间，方大钢铁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合计增持公司股份14,629,9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1.0237%，合计增持金

额为7,500.4222万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成。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直接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增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增持后持有股份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江西方大钢铁集团有限

公司

443,231,442 31.01% 457,861,342 32.04%

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

公司

329,068,713 23.03% 329,068,713 23.03%

方威 12,189,130 0.85% 12,189,130 0.85%

合计 784,489,285 54.89% 799,119,185 55.92%

四、本次增持符合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根据《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资者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五）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50%的，

继续增加其在该公司拥有的权益不影响该公司的上市地位。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增持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54.89%，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股份已超过公司已发行股

份的50%，本次增持实施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亦不会导致公

司股份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增持符合《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五）款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

的情形。

五、本次增持的信息披露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已按照《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及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履行了现阶段应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本

次增持相关方尚需根据本次增持进展情况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六、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本次增持主体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

体资格；本次增持符合《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五）款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公

司已经就本次增持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信息披露义务。

本法律意见一式四份，自本所负责人及承办律师签字盖章后生效。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王丽

承办律师：

李哲

承办律师：

王冰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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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2025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会及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南省洛阳市建设路154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05

其中：A股股东人数 40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07,958,719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54,538,93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53,419,78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4.10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9.3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75

2.� 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0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54,538,93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5.79

3.� 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3,419,78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H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3.6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赵维林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

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7人，魏涛董事因公务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杨郁监事、谷爱琴监事因公务出差未能出席本次

会议；

3、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于丽娜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3,806,233 91.092 631,701 0.104 101,000 0.017

H股 53,418,945 8.787 0 0.000 840 0.000

普通股合计： 607,225,178 99.879 631,701 0.104 101,840 0.017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3,820,033 91.095 618,901 0.102 100,000 0.016

H股 53,418,945 8.787 0 0.000 840 0.000

普通股合计： 607,238,978 99.882 618,901 0.102 100,840 0.016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3,814,133 91.094 598,501 0.098 126,300 0.021

H股 53,418,945 8.787 0 0.000 840 0.000

普通股合计： 607,233,078 99.881 598,501 0.098 127,140 0.021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3,889,433 91.106 560,001 0.092 89,500 0.015

H股 53,419,785 8.787 0 0.000 0 0.000

普通股合计： 607,309,218 99.983 560,001 0.092 89,500 0.015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3,903,633 91.109 544,101 0.089 91,200 0.015

H股 53,418,945 8.787 0 0.000 840 0.000

普通股合计： 607,322,578 99.895 544,101 0.089 92,040 0.015

6、议案名称：聘任公司2025年度财务、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3,718,533 91.078 592,101 0.097 228,300 0.038

H股 27,874,785 4.585 25,545,000 4.202 0 0.000

普通股合计： 581,593,318 95.663 26,137,101 4.299 228,300 0.038

7、议案名称：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3,897,633 91.108 563,101 0.093 78,200 0.012

H股 53,419,785 8.787 0 0.000 0 0.000

普通股合计： 607,317,418 99.895 563,101 0.093 78,200 0.012

8、议案名称：提请股东会给予董事会回购公司H股股份之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3,811,933 91.093 629,301 0.104 97,700 0.016

H股 53,419,785 8.787 0 0.000 0 0.000

普通股合计： 607,231,718 99.880 629,301 0.104 97,700 0.016

（二） 2025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名称：提请股东会给予董事会回购公司H股股份之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53,811,933 99.869 629,301 0.113 97,700 0.018

（三） 2025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名称：提请股东会给予董事会回购公司H股股份之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53,419,785 100 0 0.000 0 0.000

（四）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548,485,853 100 0 0.000 0 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000 0 0.000 0 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5,403,580 89.270 560,001 9.252 89,500 1.479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3,996,480 90.881 311,501 7.084 89,500 2.035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1,407,100 84.990 248,500 15.010 0 0.000

（五）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5,403,580 89.270 560,001 9.252 89,500 1.479

6

聘任公司2025年度财务、

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5,232,680 86.447 592,101 9.782 228,300 3.772

7

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

决定公司2025年中期利

润分配的议案

5,411,780 89.405 563,101 9.303 78,200 1.292

8

提请股东会给予董事会

回购公司H股股份之一

般性授权的议案

5,326,080 87.990 629,301 10.396 97,700 1.614

（六）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公司2024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的第8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得出席会

议的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2、 公司2025年第一次A/H股类别股东会议所审议的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有

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杰利、沈旭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网络投票实

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

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1日

证券代码：000028� 、200028� � � � � � � � � �证券简称：国药一致、一致B� � � � � � � � � � � �公告编号：2025-32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事项。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6月10日（星期二）上午9: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10日9:15-9:25，

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6月10日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四路15号一致药业大厦5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吴壹建董事长

6、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70人、代表股份333,060,816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59.8422%。 其中，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34人、代表股份326,913,089股，占本公司

A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7.3751%；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36人、 代表股份6,

147,727股，占本公司B股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8.6161%。

（2）出席现场会议的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9人，代表股份317,813,365�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57.1026%。

（3）网络投票的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41人，代表股份15,247,4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7396％。

（4）除上述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外，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律

师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三、会议的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会议以普通决议分

别通过了提案1、2、3、4、5、7、8、13、14；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超过2/3通过， 会议以特别决议

分别通过了提案12、15；

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会议以普通

决议通过了提案6、9、10、11。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33,060,816 332,429,656 99.81% 474,720 0.14% 156,440 0.05%

与会A股股东 326,913,089 326,334,579 99.82% 474,070 0.15% 104,440 0.03%

与会B股股东 6,147,727 6,095,077 99.14% 650 0.01% 52,000 0.85%

其中：中小投资者 21,060,828 20,429,668 97.00% 474,720 2.25% 156,440 0.74%

表决结果：通过

2、《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33,060,816 332,429,916 99.81% 474,460 0.14% 156,440 0.05%

与会A股股东 326,913,089 326,334,839 99.82% 473,810 0.14% 104,440 0.03%

与会B股股东 6,147,727 6,095,077 99.14% 650 0.01% 52,000 0.85%

其中：中小投资者 21,060,828 20,429,928 97.00% 474,460 2.25% 156,440 0.74%

表决结果：通过

3、《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33,060,816 332,424,216 99.81% 480,160 0.14% 156,440 0.05%

与会A股股东 326,913,089 326,329,139 99.82% 479,510 0.15% 104,440 0.03%

与会B股股东 6,147,727 6,095,077 99.14% 650 0.01% 52,000 0.85%

其中：中小投资者 21,060,828 20,424,228 96.98% 480,160 2.28% 156,440 0.74%

表决结果：通过

4、《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33,060,816 332,382,296 99.80% 598,720 0.18% 79,800 0.02%

与会A股股东 326,913,089 326,359,219 99.83% 474,070 0.15% 79,800 0.02%

与会B股股东 6,147,727 6,023,077 97.97% 124,650 2.03% 0 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 21,060,828 20,382,308 96.78% 598,720 2.84% 79,800 0.38%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33,060,816 332,416,426 99.81% 533,820 0.16% 110,570 0.03%

与会A股股东 326,913,089 326,321,349 99.82% 481,170 0.15% 110,570 0.03%

与会B股股东 6,147,727 6,095,077 99.14% 52,650 0.86% 0 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 21,060,828 20,416,438 96.94% 533,820 2.53% 110,570 0.53%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下属企业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非关联股东 21,060,828 20,444,508 97.07% 534,420 2.54% 81,900 0.39%

与会A股非关联股东 14,913,101 14,349,431 96.22% 481,770 3.23% 81,900 0.55%

与会B股非关联股东 6,147,727 6,095,077 99.14% 52,650 0.86% 0 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 21,060,828 20,444,508 97.07% 534,420 2.54% 81,900 0.39%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公司2025年度银行授信与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33,060,816 331,542,537 99.54% 1,435,879 0.43% 82,400 0.02%

与会A股股东 326,913,089 326,307,184 99.81% 523,505 0.16% 82,400 0.03%

与会B股股东 6,147,727 5,235,353 85.16% 912,374 14.84% 0 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 21,060,828 19,542,549 92.79% 1,435,879 6.82% 82,400 0.39%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通过委托贷款进行资金调拨的议案》

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33,060,816 331,282,289 99.47% 1,436,419 0.43% 342,108 0.10%

与会A股股东 326,913,089 326,276,984 99.81% 522,745 0.16% 113,360 0.03%

与会B股股东 6,147,727 5,005,305 81.42% 913,674 14.86% 228,748 3.72%

其中：中小投资者 21,060,828 19,282,301 91.56% 1,436,419 6.82% 342,108 1.62%

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国大药房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非关联股东 21,060,828 19,541,609 92.79% 1,438,919 6.83% 80,300 0.38%

与会A股非关联股东 14,913,101 14,307,556 95.94% 525,245 3.52% 80,300 0.54%

与会B股非关联股东 6,147,727 5,234,053 85.14% 913,674 14.86% 0 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 21,060,828 19,541,609 92.79% 1,438,919 6.83% 80,300 0.38%

表决结果：通过

10、《关于公司与国药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非关联股东 21,060,828 17,921,764 85.10% 3,058,264 14.52% 80,800 0.38%

与会A股非关联股东 14,913,101 13,481,333 90.40% 1,350,968 9.06% 80,800 0.54%

与会B股非关联股东 6,147,727 4,440,431 72.23% 1,707,296 27.77% 0 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 21,060,828 17,921,764 85.10% 3,058,264 14.52% 80,800 0.38%

表决结果：通过

11、《关于公司与国药融汇（上海）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非关联股东 21,060,828 19,551,009 92.83% 1,430,019 6.79% 79,800 0.38%

与会A股非关联股东 14,913,101 14,316,956 96.00% 516,345 3.46% 79,800 0.54%

与会B股非关联股东 6,147,727 5,234,053 85.14% 913,674 14.86% 0 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 21,060,828 19,551,009 92.83% 1,430,019 6.79% 79,800 0.38%

表决结果：通过

12、《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33,060,816 332,446,056 99.82% 482,860 0.14% 131,900 0.04%

与会A股股东 326,913,089 326,350,979 99.83% 482,210 0.15% 79,900 0.02%

与会B股股东 6,147,727 6,095,077 99.14% 650 0.01% 52,000 0.85%

其中：中小投资者 21,060,828 20,446,068 97.08% 482,860 2.29% 131,900 0.63%

表决结果：通过

13、《关于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33,060,816 332,434,356 99.81% 536,160 0.16% 90,300 0.03%

与会A股股东 326,913,089 326,340,579 99.82% 482,210 0.15% 90,300 0.03%

与会B股股东 6,147,727 6,093,777 99.12% 53,950 0.88% 0 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 21,060,828 20,434,368 97.03% 536,160 2.55% 90,300 0.43%

表决结果：通过

14、《关于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33,060,816 332,410,116 99.80% 558,400 0.17% 92,300 0.03%

与会A股股东 326,913,089 326,316,339 99.82% 504,450 0.15% 92,300 0.03%

与会B股股东 6,147,727 6,093,777 99.12% 53,950 0.88% 0 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 21,060,828 20,410,128 96.91% 558,400 2.65% 92,300 0.44%

表决结果：通过

15、《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

代表股份 同意（股） 同意比例 反对（股） 反对比例 弃权（股） 弃权比例

与会全体股东 333,060,816 317,404,186 95.30% 7,953,617 2.39% 7,703,013 2.31%

与会A股股东 326,913,089 316,874,338 96.93% 2,387,738 0.73% 7,651,013 2.34%

与会B股股东 6,147,727 529,848 8.62% 5,565,879 90.54% 52,000 0.85%

其中：中小投资者 21,060,828 5,404,198 25.66% 7,953,617 37.76% 7,703,013 36.58%

表决结果：通过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6、《关于增补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表决情况：

提案编码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获得票数 同意比例

16.01 选举章伟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23,994,131 97.28%

16.02 选举贾洪斌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23,697,355 97.1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提案编码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获得票数 同意比例

16.01 选举章伟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994,143 56.95%

16.02 选举贾洪斌先生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697,367 55.54%

表决结果：章伟先生和贾洪斌先生当选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章伟先生和贾洪斌先生当选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

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上述提案审议完毕后，参会股东还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梦蕾、吴嘉城

3、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0日


